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

2025年依法执业自查报告

为规范我院依法执业行为，督促增强法治意识、落实主体责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监管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健康权益的通知》（鲁卫医监字〔2025〕1 号）及国家、省、市关于“线上医疗”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要求文件要求，对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依法执业相关问题进行自查，现将自查结果汇报如下：

一、依法执业工作落实情况

1.依法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互联网医院互联网服务备案等执业许可证，并定期进行校验。

2.在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开诊的医师均是即墨区中医医院执业医师，执业地点均在即墨区中医医院。 

二、药品管理情况

互联网医院开具的处方药品，均为即墨区中医医院药房药品，药品管理符合要求、药房温湿度合适、所有房间安装挡鼠、定期养护管理。

三、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建立《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信息安全管理制度》、《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信息系统应急管理制度》、《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信息系统重大故障应急预案》、《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信息系统安全应急处理预案》互联网医院相关的制度和应急预案

四、公示情况

《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互联网服务审核报告》、《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医务人员信息》、《互联网医院依法执业自查报告》、《互联网医院信用承诺书》、《互联网服务收费标准》等信息均在医院网站、互联网医院网页进行公示。

三、自查发现问题

    1.互联网医院的就诊量较小，继续加强宣传，同时增加服务科室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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